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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下稱

"該條例 ")，以引進有限責任合夥的經營模
式予香港的律師行，並為此制定條文。  
 

2. 意見  (a) 條 例 草 案 在 該 條 例 加 入 新 訂 的 第
IIAAA部。  

 
(b) 有限責任合夥為合夥人提供的有限責

任，須符合某些條件，並只適用於個別

合夥人在有限責任合夥的業務過程

中，因該合夥的另一合夥人、僱員、代

理或代表的失責行為引致的個別合夥

人的責任，而有限責任合夥作為一個合

夥的責任，仍然是無限的。  
 
(c) 對影響合夥或合夥人的責任 (例如轉承

責任及疏忽 )的法律並無其他更改。  
 

3. 公眾諮詢  當局已諮詢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香
港大律師公會、消費者委員會及司法機構。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08年 12月 16日、2009年 5月
25日及 12月 15日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簡介有關的立法建議及其與律師會的討

論。  
 

5. 結論  鑒於條例草案條文對香港律師的執業影響

重大，議員或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研

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實際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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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159章 )(下稱"該條例")，以引
進有限責任合夥的經營模式予香港的律師行，並為此制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律政司於 2010年 6月 17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LP 5004/4/15C XVII)。  
 
 
首讀日期  
 
3.  2010年 6月 30日。  
 
 
意見  
 
4.  根據現行法律，律師行每一合夥人，對律師行在其作為

合夥人期間所招致的一切債項、法律責任及義務 (包括因律師行
其他合夥人的錯誤作為而招致的債項、法律責任及義務 )，須與
其他合夥人負上共同及個別的法律責任。有限責任合夥是一種

商業聯繫模式，賦予無辜的合夥人有限法律責任，使其個人資

產可在其他合夥人因在有限責任合夥的業務過程中的失責行為

而招致申索時得以保存。  
 
5.  條例草案將在該條例中加入新訂第 IIAAA部，當中條文
會界定 "有限責任合夥 "、闡述有限責任合夥對合夥人法律責任的
影響、訂立成立有限責任合夥的程序要求、規管合夥資產的分

發，以及之前已有的合夥成立及終止為有限責任合夥的影響。

修訂條例如獲制定為法例，將於律政司司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

日期起實施。  
 
6.  有限責任合夥仍屬無限責任的合夥，其在法律責任上並

無任何特別地位。條例草案的條文只修改以有限責任合夥模式

組成的律師行的合夥人的法律責任。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人不

會只因身為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人，而須對在該合夥的業務運

作中因該合夥的任何其他合夥人、僱員、代理人或代表的失責

行為而引致的任何合夥義務 (不論是基於侵權、合約或法律的其
他方面 )，負上共同或個別的法律責任 (新訂第 7AC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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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新訂第 7AC條，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人所得的保障
是須受條件限制的。第一，合夥人不得在引致有關責任的失責
行為發生時確實知悉或足以推定為知悉該行為，同時曾有作出
合理的努力以阻止該行為發生 (新訂第 7AC(3)條 )。第二，在申索
的訴訟因由產生時，該合夥已屬有限責任合夥，而該客戶確實
知悉或足以推定為知悉該合夥屬有限責任合夥 (新訂第 7AC(4)
條 )。這表示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並無追溯力。該等規則相對
簡單，但就有關條件是否已符合而言，仍可能出現爭議。在法
律的實務上，失責行為甚少會由於某一時點作出的單一行為所
構成。要決定何時知悉有關行為才算是在該行為發生後才知悉
或有困難，同時合夥人在另一合夥人的失責行為所引致的情況
完全不能逆轉前是否無須就該情況作出營救或補救負上任何責
任，亦並不明確。  
 
8.  條例草案並不影響引致合夥的法律責任的任何其他法
律範疇 (新訂第 7AM條 )。諸如轉承責任、代理及疏忽的侵權行為
等的普通法規則，均沒有改變。條例草案不准許藉合約摒除條
文的效力 (新訂第 7AL條 )。條例草案的條文將凌駕於合夥協議中
與之抵觸的條文。  
 
9.  根據條例草案規定，成立有限責任合夥的要求似乎相當
簡單。所需的只是一份合夥協議書，指定有關合夥為有限責任
合夥 (新訂第 7AB(b)條 )，並給予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至少7
天的事先通知 (新訂第 7AD條 )。有限責任合夥須於 30天內，以律
師會指明的格式，書面通知每名現有客戶 (新訂第 7AG條 )。有限
責任合夥須在其名稱中包括 "有限責任合夥 "的字樣或 "LLP"或
"L.L.P."的縮寫 (新訂第 7AE條 )。有限責任合夥須在其每個辦事處
或每個從事業務的地點或在該等辦事處或地點的外面，以及在
其通信、通知、刊物、發票及訟費單或事務費帳單中，以及在
其網址上展示其名稱 (新訂第 7AF條 )。然而，合夥人何時可開始
享有條例草案所提供的保障並不清晰，例如其現有客戶早於接
到所需的通知前，已前往有限責任合夥的辦事處，見到所展示
的名稱，合夥人應於客戶見到有關名稱時，或是接到通知後，
才開始享有保障。  
 
10.  將有限責任合夥的合夥財產分發予合夥人，或分發予合
夥人的股份的承讓人，而有關分發引致有限責任合夥資不抵
債，會令該合夥人或承讓人須對該有限責任合夥負上法律責任
(新訂第 7AI條 )。合夥成為或終止為有限責任合夥，並不會導致
已有的合夥解散 (新訂第 7AK條 )。然而，有限責任合夥在組成時
接納新合夥人加入的後果如何，卻並不清楚。律師會理事會須
備存一份載列現屬或曾屬有限責任合夥的律師行的名單，供公
眾免費查閱 (新訂第 7AJ(1)條 )。律師會理事會亦藉對現行第 73條
所作的修訂，獲賦權訂立規則，訂明根據新訂第 7AD(1)(e)條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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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律師會的通知所須載有的詳情，並規管任何程序事宜或第
IIAAA部條文所附帶或補充該條文的事宜 (條例草案第 5條 )。  
 
 
公眾諮詢  
 
11.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已徵詢律師會、大律師公會、消
費者委員會及司法機構對條例草案擬稿的意見，並在草擬條例
草案時適當地考慮律師會、消費者委員會及司法機構的意見。
大律師公會則覆實該會對條例草案並無意見。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2.  政府當局曾於 2008年 12月 16日告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決定提交一項條例草案修訂該條例，藉
以在香港引入有限責任合夥。政府當局於 2009年 5月 25日向事務
委員會簡報進行立法建議的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認為，
為配合全球趨勢，當局應盡快引入有限責任合夥，但亦須制訂
足以保障消費者利益的措施。應委員要求，律師會向事務委員
會提交了一份文件，闡述保障消費者利益的擬議措施，並提供
相關數據，說明現有的法定專業彌償額是否足以應付一般消費
者針對律師的申索。  
 
13.  政府當局於 2009年 12月 15日進一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其與律師會進行商討的最新情況，並告知委員仍有若干問題尚
待解決，包括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未有遵行保障消費
者措施所受的制裁、有關措施應納入主體法例還是附屬法例、
律師會就提供有限責任合夥名單的資料時如有犯錯或遺漏應否
享有法定豁免權，以及在條例草案擬稿中訂定條文，規定有限
法律責任合夥須保持足夠現金流量以應付開支及負債，以及限
制從有限責任合夥提取資產。  
 
 
結論  
 
14.  鑒於條例草案條文對香港的律師執業影響重大，議員或可
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在法律及實際上的影響。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顧建華  
2010年 6月 28日  


